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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表

项目编号：SEK2025037E
项目名称：山东省第二康复医院医用耗材E（艾柱）采购项目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邮箱
	

	地址
	





单位名称（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供应商须知与技术要求
第一部分  供应商须知
	序号
	内容
	说明与要求

	1
	样品要求
	本项目应按清单要求提交耗材样品，提供的样品必须为完整包装。
1.所有装有样品的封口袋集中装箱（盒），箱（盒）外面标注单位名称，箱（盒）里面样品须按照采购文件清单中的序号，在样品包装明显位置标注样片序号。
2.样品的生产、运输费等一切费用由投标人自理，所有样品均为投标人免费提供，评审结束后样品现场退回。
3.送样时间：同响应文件递交时间。逾期送达的不予接收。
4.送样地点：同响应文件递交时间。

	2
	报价方式
	本项目为交钥匙项目。
本次报价采用折扣报价，依据每项耗材单价最高限价，竞报总折扣，据实结算。
供应商在报价时应充分考虑市场环境和生产要素价格变化对合同价的影响，可考虑一定的风险系数。
供应商填报的全费用报价包括为完成磋商文件要求而发生的全部费用、必要的保险（含货物保险和人身保险）、利润、税费、成交服务费、配送服务费及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风险等所有费用的总和，采购人不支付除供应商报价的任何附加费用。凡供应商在报价中未列的项目或遗漏项目，采购人将一律视为已包括在其报价中。成交供应商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复核服务需求，服务需求调整视为供应商风险自担，采购人将不在采购报价外追加费用。

	3
	报价要求
	1.供应商进行产品报价时，应不高于山东省内有公开数据的集中招标采购价格，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该产品入围。采购人在任何时间发现价格偏高均有权要求供应商降低价格或废标。任何由于报错价格所造成的后果由供应商自负。
2.关于价格调整方面
经双方协议一致，双方可以对产品价格予以调整。协商不成的，成交供应商承诺采购人有权根据国家政策、医用耗材产品市场变化（如新产品出现、产品价格降低等）及使用情况等原因单方面确定价格，成交供应商不得提出异议。
调整后的价格，自双方订立补充协议之日或采购人通知到达成交供应商时生效、适用。

	4
	供货安装日期
	接到采购人通知后，保证在48小时内到货，急需产品12小时内到货，如有特殊原因不能供货，在收到采购计划6小时内通知采购人。
注：采购人已经实行医用耗材SPD运营管理，供应商成交后须与SPD运营方签订服务协议，按照规定缴纳配送服务费5.86%，须服从SPD运营管理要求。

	5
	交货地点
	山东省第二康复医院院内

	6
	服务期
	本项目合同期限1年，合同到期后，采购人对供应商及其产品进行综合评价，通过后且资金落实后可续签1年。（签订合同后由于国家政策性规定或不可抗力因素，双方可随时终止合同）。

	7
	付款方式
	产品验收合格，科室使用后，6至12个月内付款。

	8
	响应文件要求
	1.响应文件3份，建议钉装或胶装。
2.响应文件做好目录和页码。
3.对响应文件密封情况不做要求。

	9
	成交供应商数量及要求
	每个产品1家供应商。成交供应商须提供所投产品的医疗注册证及制造商或可追溯到制造商的完整产品授权，授权链必须完整可追溯。

	10
	其他
	1.成交供应商所有响应文件的所有权（包括知识产权）归采购人所有。
2.采购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只供本次采购活动使用，各供应商应承担保密义务，不得擅自拷贝和传播。
3.各供应商的调研费、差旅费及所获补偿金、奖金的税费自理。
4.所有提交成果一律不退回（样品除外）。
5.参加本次报价的单位均被视为承认本磋商文件的所有条款，并按磋商文件规定条款完成投标任务和活动。

	11
	特别说明
	1、在合同执行期间，如遇国家省市等相关政策调整、变动等情况，采购人有权无责终止合同或部分品种，不承担赔偿。
2、供应商投标价格在不超采购人控制价基础上承诺所投价格低于省药械平台挂网价，若在合同执行期内发现高于省挂网价的情况，供应商应无条件调整价格至低于省药械采购平台挂网价。
3、如遇市场变动等，耗材价格下降,供应商及时与采购人沟通，采购按照最新低价执行。否则采购人将对供应商进行货值金额3倍罚款。
4、产品原因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由经销商承担。
5、若中标后，所供产品若全国、省、市级挂网价中出现新的最低价，成交耗材供应商将积极配合采购人及时调整到最新价格，至合同期限结束。  
6、签订合同后试用期3个月，试用期内因产品质量、产品不能满足科室使用，供应商服务不积极等原因满足不了采购人临床使用需求的，采购人有权无责终止供应商相关品种的采购合同，另行采购。如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供应商需承担相关赔偿。
7、中标产品如后期在临床使用过程中不能满足实际需求，成交供应商可提供其他品牌产品，原则上价格不得超过中标价（经市场调研后特殊情况除外）。





第二部分  技术要求及说明
一、总体要求
1.本项目为交钥匙项目。
2.采购人有权对成交供应商的产品按照单产品分别试用，根据试用结果选择符合要求的产品。
3.到货后验收发现外箱破损或受潮、污染的，供应商须免费更换此产品。如产品出现问题用户通知供应商后应在24小时内响应，并尽快解决问题。
4.本采购需求系参考市场多个主流品牌制定，仅代表采购人对质量的要求，不代表该名词被指定，因此不保证完全符合或者偏离某个具体品牌，可能涉及的某品牌极个性化描述，均不作为对产品的特定要求，仅作为最低要求。供应商可提供相当于或者优于该参数的产品，满足临床需求。
5.需求描述中的参考，仅表示对需求的描述，只要供相当于或者优于该描述，满足临床需求，均可被认可。
6.合同期内，产品如有质量问题、缺货（超过3次）问题、廉政问题，采购人可随时终止合同。
7.中标产品如后期在临床使用过程中不能满足实际需求，成交供应商可提供其他品牌产品，原则上价格不得超过中标价（经市场调研后特殊情况除外）。
8.技术响应情况需按实际产品情况、详细填写，不可简单复制需求信息。
二、清单

	序号
	采购标的
	技术指标参数要求
	计量
单位
	最高限价单价（元）
	是否提供样品
	使用科室

	1
	艾柱
	一、适用范围/症状：用于艾灸仪使用。
[bookmark: OLE_LINK51][bookmark: OLE_LINK50]二、结构组成：要求所用艾绒灸力持久、温和，3年（含）以上陈艾，气味清香。
三、各部件参数范围：直径4cm，高度3cm。
	柱
	2
	是
	中医康复


注：本项目应按清单要求提交耗材样品。

第二部分  响应文件要求
1.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及相关资质证明
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如法定代表人参加报价，提供法定代表人证明或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3.承诺函（见附件）
4.报价单（见附件）
5.供应商认为有必要的其他材料


附件3：承诺函
承诺函

山东省第二康复医院：
我单位提交的相关资料以及表达的内容以及相关承诺，真实有效，我单位对以上材料的真实有效性负法律责任。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4：报价单及报价明细表

报价单

	序号
	名称
	折扣

	1
	山东省第二康复医院医用耗材E（艾柱）采购项目
	依据每项耗材控制价的     %进行收费

	备注
	供货期等其他承诺，可在此填写。



注：（1）提交报价单视同响应院内采购项目需求公示中所有要求。
（2）本项目为交钥匙工程，供应商所报价格为含税全包价。
（3）本次报价采用折扣报价，依据每项耗材最高限价，竞报总折扣。不接受不同耗材不同折扣，否则按无效报价处理。


单位全称：
签字： 
                            年   月   日

